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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53号

当事人：张验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212619721005163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899514090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40-1-3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40-1-3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示，

该处改、扩建面积为36.07㎡，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

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

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
025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

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3号）、《宁夏法治

报》（2023年 10月 20日，总第 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53
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

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0月12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

执限拆字【2023】第 0353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

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

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

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27号

当事人：边翠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1062419770326251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4795009555
地址：公园华府E区21-2-9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区

21-2-902室楼顶对所属房屋改、扩建，建设面积约为44.51平方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
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
022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
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27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
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
字【2023】第 0327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1月 23日，总第 1967期），用以证明当事
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
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9月27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
综执限拆字【2023】第0327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
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
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
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58号

当事人：王家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30219990421151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电话：18195165095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41-2-5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41-2-5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60.1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
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
（2023）025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
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8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20日，
总第 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58号）、《宁夏法治报》
（2023年12月5日，总第1975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
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 2023年 10
月 12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58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
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
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李晓为、黄莹、宁夏华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新华宸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人于2023年3月16日与锦汇（宁夏）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6）宁 0104民初 607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本人对你
们享有的债权及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剩余本金、利息、已
垫付的诉讼费和执行款项等）全部转让给了锦汇（宁夏）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请你方自即日起向锦汇（宁夏）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马钊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银川大地达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33178114421），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50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 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银川大地达物流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丰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HH5NX87），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
整减少至人民市2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丰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鹏、徐平、郝为民、宁夏联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吉

顺达商贸有限公司：

本人于2023年3月16日与锦汇（宁夏）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5）兴民初字第839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本人
对你们享有的债权及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剩余本金、利
息、已垫付的诉讼费和执行款项等）全部转让给了锦汇
（宁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请你方自即日起向锦汇（宁
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全部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马钊

2024年1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宁夏众立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奥立升诺得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游海军、朱超峰、宁夏奥立升新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宁夏宁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人于 2023年 3月 16日与锦汇（宁夏）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5）银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本人对你们享
有的债权及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剩余本金、利息、已垫付的
诉讼费和执行款项等）全部转让给了锦汇（宁夏）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请你方自即日起向锦汇（宁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马钊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广聚鑫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200MAD444DMXR），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元整减至
200万元整，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宁夏广聚鑫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绿珑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C3UT063D），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2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绿珑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北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P93EXU），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300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30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北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君农农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81MA76M1MU30），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 2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万元整，请债
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请求，
特此公告。

宁夏君农农牧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70号

当事人：荣晓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219740106061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电话：1301429898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1-4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39-1-4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示，该

处改、扩建面积为 11.96㎡，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

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

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

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
028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

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70号）、《宁夏法治

报》（2023年 10月 25日，总第 1946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70
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

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0月20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

执限拆字【2023】第 0370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

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

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

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

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36号

当事人：赵旭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210319620708001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995392386
地址：公园华府E区21-2-9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区

21-2-9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16.54㎡，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
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
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2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
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
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
【2023】第0336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19日，总第1942期），用以证明执法人
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
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36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5日，总第1975
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
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7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
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6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
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
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
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50号

当事人：杨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430903198910123646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873722509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41-1-1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

41-1-1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
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15.9㎡，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
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
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
第0350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20日，总第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
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50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2月 5日，总第 1975期），用
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
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11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0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
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
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37号

当事人：那禾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152921199010130447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948042287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39-2-3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

岛 39-2-3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47.1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
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
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 0337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 10月 20
日，总第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
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 0337号）、
《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
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9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
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7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
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
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
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29号

当事人：马国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212719811003181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8695555999
地址：公园华府E区22-2-1002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

区22-2-1002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18.65㎡，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
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2号），
用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
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
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29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0月19日，
总第 1942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
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29号）、《宁
夏法治报》（2023年 12月 5日，总第 1975期），用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
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本机关于2023年10月7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29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
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
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

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贺兰县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35号

当事人：赫瑞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10319810825181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7795192684
地址：公园华府E区22-2-10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公园华府E

区22-2-10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
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钢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
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
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2号），用以证
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
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
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5号），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
告字【2023】第0335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6日，总第1976期），用以证明
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
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8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
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35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
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
法建筑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
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
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业务范围：法院公告、注册注销、遗失声明、通告、公示、启事等宁 夏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24年2月6日上午11:00在银川阅海湾商务区CBD保险大厦4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银川阅海湾商务区CBD保险大厦1层公共配套服务项目3年合作经营权。经营范围为各类商业配套服

务项目，包含但不限于商超、便利店等。竞买人对项目营业收入委托人比例份额进行竞价，起拍比例5%。
二、竞买条件：1.有意参拍的竞买人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或法人单位；2.竞买人无不良信誉记录（需出具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开查询结果）；3.与委托人及其下属企业签订合同中有违约情形的意向
竞买人禁止报名参拍。

三、注意事项：1.本次拍卖标的起拍比例为买受人须每月向委托人支付合作经营权营业收入比例分成。委托人将
上述项目地块和附属设施有偿提供给买受人，委托人不收取买受人租金，买受人与委托人按照拍卖成交比例按月进行
营业额收入分配；2.合作经营权期限为 3年。买受人不得利用该项目从事违规违法经营活动，不得将项目分包、转包、转
租等形式交由第三人使用；3.买受人自行购置满足接入委托人运营收费系统的收费设备,营业额收入全部由委托人运营
收费系统代为收取，并统一监管，核算分成；4.买受人自筹生产资金和设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且须自行承担投资建
设、运营管理期间所有风险律责任；5.参拍保证金：2 万元/份。账户名称：宁夏华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01000140900022372，开户行：宁夏银行总行营业部。本次拍卖交纳保证金方式可以为：银行电汇、网上银行转账，不接
受以现金或其它形式提交的交易保证金，登记时提交竞买人保证金进账凭证；6.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 2月 5日 16:00；7.
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2024年 2月 5日 16:00；8.标的展示时间：2024年 1月 25日至 2月 5日；9.标的展示地点：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10.报名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庆祥街百盛王朝大厦 2110室。报名费：200元；11.联
系电话：0951-8567321 18209606767

竞买人拍卖前务必现场看样和审阅拍卖资料，未看样或未审阅拍卖资料者风险自负。

宁夏华邦拍卖有限公司：CBD保险大厦公共配套
服务项目合作经营权拍卖公告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拆除决定书
贺综执拆决字【2023】第0354号

当事人：张振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640382198907152915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电话：13209607778
地址：恒大御景半岛40-1-501
经查明，你（单位）未取得合法有效的建设审批手续，擅自在贺兰县恒大御景半岛40-1-501室对所属房屋改、扩

建，根据宁夏力合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测绘报告显示，该处改、扩建面积为60.1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证据材料包括：1.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依法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函》（编号：（2023）025号），用

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已经主管部门认定；2.现场勘验照片、现场勘验记录，用以证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

及取证时的具体情况；3.《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4号）、《宁夏法治报》

（2023年10月20日，总第1943期），用以证明执法人员给予当事人时间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进行拆除；4.《贺兰县

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354号）、《宁夏法治报》（2023年12月5日，总第1975期），用

以证明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执法人员依法催告；5.全过程记录光盘，用以证明执法过程经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

录。本机关于2023年10月12日向当事人下达《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4
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但当事人逾期拒不拆除。经催告（公告），当事人仍不拆除违法建筑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经贺兰县人民

政府批准，本机关决定对上述违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当事人如不服本拆除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贺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和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注：本决定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催告书
贺综执催告字【2023】第05002号

当事人：安茂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复印件）：230223197002271294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安茂连电话：15769512677
地址：银川丝康养小镇69-1-102
本局于2023年11月15日向你（单位）作出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

书》（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5002号），责令你（单位）于2023年11月27日18时前将位

于银川丝康养小镇69-1-102楼顶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自本催

告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履行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的义务，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法

强制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

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申

辩的权利。注：本催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当事人，一份入卷。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05002号

杨学勇：

因你（单位）在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2-1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案

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进行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法行

为，未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

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4年1月18日前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

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

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权

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银河东路324号
电话：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05003号

王颖：

因你（单位）在银川丝路康养小镇93-3-101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案

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进行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法行

为，未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

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4年1月18日前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

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

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权

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银河东路324号
电话：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4】第05004号

张杰：

因你（单位）在银川丝路康养小镇43-2-102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案

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进行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法

行为，未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定，现责令你（单

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4年1月18日前自行拆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

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三日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

弃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银河东路324号
电话：8080242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毫宁达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40100MA76D076XU），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毫宁达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大恒万荣物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DD2M4F），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5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大恒万荣物资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宁夏趣分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WMRJ6G），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万元整减
至2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趣分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减资公告
灵武市红兴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813177039786），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3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20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灵武市红兴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5日

仲裁公告
夏兴望：

申请人黄慧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024）银仲字第 027号】一
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
送达仲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
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银
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
市民大厅A区 5层 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
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
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00在银川市民大
厅D区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庭，仲裁
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